
给儿孙买“寿险”，想退却遭拒
法院判决：因含有死亡赔偿条款，且当事人不同意合同无效

本报邹城9月24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张凯) 邹城一
老太田某，在儿子孟某和孙子不
知道的情况下，听了业务员的介
绍，花了3万余元给儿孙买了寿
险，儿子知道后坚决反对，田某
想要回自己的保险费，但保险公
司却不给退。因为保险条款中含
有死亡才能赔偿的条款，且没有
取得当事人孟某的同意，24日，
记者从邹城法院获悉，法院一审
判处保险合同无效。

田某今年68岁，退休在家后
一直无事，靠退休金生活，除去
平常的吃喝之用等花销外，手中
还有些余钱。2010年，一个偶然
的机会，田某认识了邹城一家保
险公司的业务员林某，林某介绍
了几种保险给田某，推荐其购
买。经过林某的介绍，田某发现
买寿险还是很划算，既能起到储
蓄作用还相当于投资受益，于是
在2010年8月给儿子买了一份人
生终身寿险(万能型)，并以儿子
的名义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合
同中载明保险责任：“因非意外
伤害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按身
故或全残之日的保险金额给付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
止。”

2010年10月，田某又经业务
员林某介绍为其孙子投保了寿
险(分红型)，在合同被保险人签
名处签署了孙子的名字。截至
2012年2月，田某为这两份合同
共交纳保费32680元。2012年3
月，当田某该交纳新一期保费
时，儿子孟某才发现田某的合
同，马上阻止了母亲继续交费，
因为儿子知道这种寿险合同必
须要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而且

本人签字才行，并且儿子本人并
不同意投保。恍悟的田某于是找
到保险公司要求退保，保险公司
拒绝。田某无奈只好起诉到法
院，要求保险公司返还保费以及
利息损失。

邹城法院一审后认为，依照
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以死
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
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
额的，合同无效。另外，投保人不
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

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田某为儿子孟某投保的寿险含
有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条款，而
且被保险人未在保险合同上签
字同意，也在诉讼中明确表示不
同意原告投保该保险，因此该合
同为无效合同。田某为其孙投保
的寿险也含有以死亡为给付保
险金条件的条款，孙子今年7岁，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合同未
经其孙父母同意，在诉讼中其孙
子的父母明确表示不同意原告

投保该险，该合同也为无效合
同。

因此，法院按照《合同法》的
相关规定，判定田某和该保险公
司签订的合同无效，保险公司应
该返还保险费。关于利息损失，
因为田某在投保时没有取得被
保险人的同意，本身存在过错，
法院不予支持。于是判决田某与
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保险
公司返还原告田某保险费32680
元。

12岁男孩砸伤邻居
刑事责任不追究

民事赔偿仍要付

本报金乡9月24日讯 (记者
晋森 通讯员 王洪旭 王璐璐)

金乡县的刘某和孟某在玩耍时
厮打，刘某的母亲张某在劝架时被
孟某用砖头砸伤脸部并需整形。近
日，金乡法院审结了这起特殊的人
身伤害赔偿案件，因孟某只有12周
岁未满16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仍
要承担民事赔偿，由其父母赔偿张
某1 . 8万余元。

张某与孟某是一个村的邻居，
今年3月20日晚上5点多，张某的儿
子刘某与孟某在玩耍时发生纠纷
引起厮打，张某得知其儿子与人厮
打，于是前去制止，却被12岁的孟
某用砖块砸脸部伤。张某在医院治
疗11天，花医疗费3656 . 2元，出院
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其损伤经金
乡法院伤残检验鉴定属于十级伤
残，需整形费5000元。

因孟某未满16周岁，依据我国
刑法的相关规定，对其不予追究刑
事责任，张某于是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法院一审后认为，孟某给张
某造成伤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因孟某“犯罪”时未满16周
岁，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其对
张某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因此一审要求孟某的父
母赔偿张某医疗费、伤残者生活补
助费、二次手术整容费等共计1 . 8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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